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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作業規定依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業技術研發與服務中心設置要點第三

點之規定訂定之。 

二、申請及審查時間 

申請人得隨時申請設置中心，各申請案審查時間，以產學合作委員會開會時

間為準，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進行審查。 

三、審查程序 

1. 由研究發展處進行申請文件形式審查。 

2. 召開產學合作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列席簡報說明。 

3. 產學合作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獲准成立中心籌備處。 

4. 籌備處設立營運滿一年，得檢附設立當年起至申請日止之收支狀況及營

運實績送交研究發展處申請設立中心。 

5. 研究發展處針對籌備處提交之收支與營運實績召開產學合作委員會進行

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列席簡報說明。 

6. 計畫任務中心於計畫期間結束後，欲持續營運者，不須再行設立籌備處，

然應檢附計畫營運期間之營運績效送交研發處申請設立中心。 

四、審查應備文件 

1. 中心設置計畫書(含營運計畫、經費來源、組織及人員編制)。 

2. 中心設立申請綜合資料表。 

3. 籌備處設立營運滿一年起，申請中心設立時，應檢附設立日起之收支狀

況與實際經營績效。若中心設置計畫書之內容有所變更，需更新後重新

提交。 

五、審查項目 

1. 中心主持人專業能力與經驗。 

2. 中心團隊人力及其專業能力與經驗，如有校外人力者，並應檢附其參與

中心團隊聲明書。 

3. 主力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經濟效益。 

4. 中心研發與服務潛力。 

5. 中心儀器設備及空間規劃，如儀器設備及空間等資源係租用或借用者，

應檢附租用、借用單位同意書。 

6. 中心營運規劃。 

7. 中心財務規劃。 

8. 過去產學合作案金額與成果。 

9. 籌備處營運實績。 

六、本作業規定經產學合作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